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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  義守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培育學生理論與實務兼備， 

推動職場實務訓練，以增進學生於職場之適應力與競爭力，使能

符合產業界需求，特訂定「義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  本辦法所稱「學生校外實習」係指各學院、系、所、班、學 

位學程(以下簡稱教學單位)依其教育目標、課程特色規劃之實

習學分課程。 

本校與合作機構簽訂之產學合作計畫，若有訂定學生校外 

實習相關內容，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  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，各教學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應定「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並設學生校外實習

委員會。前述設置要點，應提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

提報教務會議核備。 

二、教師或學生得推薦合作機構予教學單位，由教學單位

依相關規定辦理評估選定與審查作業。 

三、各教學單位於實習規劃階段，應透過「教育部實習機構

查詢系統」或其他適當工具，確認合作機構符合「專科

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六條之二法定條件，並

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始得安排學生前往實習。 

四、各教學單位進行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，應就實務學

習內容專業性、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，建立

評估機制，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，作成紀錄。 

五、應以本校名義與合作機構及學生簽訂三方實習合約書，



並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六條之一，

明定合約應載事項，完成簽訂之實習合約書影本應上

傳至本校「就業與實習職涯平台」備查。 

六、教學單位之畢業生須以實習證明作為報考專門職業技

術人員之資格者，得依合作機構性質，由本校與合作機

構簽訂雙方合約書。但教學單位之學生至政府機關實

（見）習者，依其頒布之法規或函文辦理。 

第 四 條    校外實習課程得依專業知識與技術領域規劃實習內容，並 

得於學期中、寒暑假於國內或境外進行，實習學分之承認以一學

分實習五十四小時以上為原則，至多八十小時。 

實習課程得於學期或學年實施，依下列原則規劃開設，但 

參加國家考試之學系得依現行排課，專案核准辦理： 

一、學期課程：各教學單位得於學期期間開設至多九學分

校外專業實習課程。 

二、學年課程：各教學單位得於上下學期各開設至多九學

分校外專業實習課程。 

各教學單位應於每學期辦理實習前填寫「校外實習課程申 

請表」，連同「實習計畫書」及「經費預算表」等提出開課申請，

實習時數未符合第一項規定者，應於「校外實習課程申請表」敘

明理由，經核准後始得實施。「實習計畫書」內容包括實習期程、

實習場所、實習內容、成績考核、學生分組名單及指導教師等。 

第 五 條    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，各教學單位應舉辦行前說明會，說明 

合作機構之職場環境及實習相關注意事項，使學生瞭解校外實

習課程理論與實務銜接性。並確認學生皆完成勞動法規、職場安

全、性別平等及職場霸凌防治等宣導或線上安全講習。 

合作機構應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、實習場所安全防 

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。 

第 六 條    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，不論僱傭或非僱傭關係，各教學單位 

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，並應負擔保險費用。  

合作機構應為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



之實習學生，依法辦理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就業保險、

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。 

第 七 條    學生進行校外實習之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，依簽訂之 

實習合約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  為加強學生校外實習輔導，及瞭解實習期間學生於校外實 

習適應情形，各教學單位應安排實習輔導教師進行相關輔導措

施，以解決學生實習之各項問題。 

教學單位應派員至實習場所訪視學生至少一次，並填寫「督 

導紀錄表」，相關紀錄應留存備查及作為持續合作參據。訪視費

用依本校規定核發。 

各教學單位應實施學生及合作機構滿意度調查，以瞭解學 

生實習情況並做為課程革新之參考。 

第 九 條    校外實習課程結束後，學生應繳交「實習報告」送交授課教 

師評核成績。教師應填寫「校外實習課程報告書」，並附「督導

紀錄表」等資料送交教學單位主管及院長簽核，以瞭解各實習課

程施行之情況。 

第 十 條    本校在籍學生於實習期間認為遭到合作機構違法或其他不 

當措施，致侵害其權益時，於實習期間屆滿前得以書面填妥「學

生實習申訴書(如附件一)」向所屬教學單位提起申訴。 

教學單位收到申訴書後，應於十四日內召開所屬學生校外 

實習委員會審議做成處理決定書(如附件二)，以書面回復申訴

學生，並副知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備查。 

學生不服前項處理決定書，或教學單位收到通知後逾十四 

日仍未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者，學生得依本校「學生申

訴處理辦法」提起申訴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處理標準作業流

程圖(如附件三)。 

第十一條    各教學單位執行校外實習課程，應於其所設學生校外實習 

委員會議檢討實施成效。實習相關表單及紀錄應妥善保存，以利

日後相關評鑑及查核。 

第十二條    各教學單位之實習作業要點由各教學單位依本辦法另定之， 



並報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前項作業要點應建立學生實習申訴與處理制度。 

第十三條  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

施。 

 

  



義守大學學生實習申訴書 

申訴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收件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收件人： 

申訴學生資訊 

學系   姓名  

學號   聯絡電話/手機號碼  

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  至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

實習職務  

實習機構資訊 

實習機構名稱  

實習單位  實習單位聯絡人  

聯絡人職稱  聯絡人電話  

申訴處理 

實習指導教師  

實習指導教師是否先知情並進行協調及處理：□有  □無 
指導老師簽章：

  

壹、申訴案情說明（請詳細說明） 

貳、希望獲得之補救措施 

參、檢附文件及證據（列舉於後，裝訂如附件） 

申訴學生簽名(章)  

附件一 



義守大學______系學生實習申訴處理決定書 

中華民國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訴學生資訊 

學系  姓名  

學號  聯絡電話/手機號碼  

實習期間   年 月 日   至      年  月    日 

實習職務  

實習機構資訊 

實習機構名稱  

實習單位  實習單位聯絡人  

聯絡人職稱  聯絡人電話  

實習指導教師  

具體事實經過： 

 

實習委員會審議結果 

經   年 月 日           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決議 

□申訴有理由，說明： 

□申訴無理由，說明： 

具體補救措施與建議： 

 

實習指導教師簽名(章)  系主任簽名(章)  

附 註  

附件二 



 

 

附件三 


